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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水污染事故的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，消除污染；危险废物产生者未按照规定处置其产生的危险废物的；未按规定规定对其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处置的；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；在发生辐射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辐射事故可能发生时的；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；
制作并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（备注是否实施代履行和代履行单位名称、时间、费用等信息）
指定有污染治理能力的单位进行治污代履行（代治理、代为处置）
予以公告，限期当事人自行履行
经催告仍不履行，其后果已经造成环境污染的。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拆除的。
书面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的
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局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，
当事人在行政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
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催告（公告）行政决定的内容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

